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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tie Yuet Yee LEUNG/PLAND

From: faith yu 
Sent: Wednesday, February 21, 2024 3:34 PM
To: tpbpd/PLAND <tpbpd@pland.gov.hk>
Subject: A/NE-TKLN/82的進⼀步資料

尊敬的城規會辦事人員你們好，我是TKLN/82的規劃申請的經辦人，余生，是次
來郵為補充說明，該申請的充電車位不設泊車服務，所有進場充電車輛需要在充滿

電之後，在一個小時之內離開充電站，申請人也會聘請充電站管理人員，打理充電站

的秩序，在完成充電後及時要求車輛離開充電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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